
检查内容（1）：涉嫌未按照慈善宗旨开展活动 

检查标准： 

经检查发现，慈善组织是否违反《慈善法》第三条、第

四条、第九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项、《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

若干规定》第十八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存在开展不符合慈

善宗旨的活动的情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